
長榮大學鼓勵教師指導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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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師生研究能量，鼓勵教師指導本校學生執行政府中央部會補助大專

學生研究計畫，培育學生具備專業能力並提升從事學術研究之興趣，增進本校

申請政府中央部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成效，特訂定「長榮大學鼓勵教師指

導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本校專任教師當學年指導學生執行政府中央部會(以下簡稱補助機構)補助大專

學生研究計畫者。 

第三條 補助金額及項目： 

一、 獲補助機構補助之計畫案，補助指導教師上限新臺幣 48,000元，用以支應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二、 補助經費限與研究計畫直接有關之各項費用。 

三、 補助經費之支用比照補助機構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四條 申請方式及執行期程： 

一、 每年依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公告，由指導教師填寫申請表並檢附原大專

學生研究計畫書，送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彙整，轉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 

二、 執行期程比照補助機構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並應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二個月

內完成經費核銷程序。 

第五條 依本辦法獲補助之教師須簽署執行同意書，並應於當學年依補助機構規定時程

如期指導學生完成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繳交程序。 

未依規定辦理者，已接受之補助經費應悉數繳回。 

第六條 學生或指導教師因下列情形無法從事研究，則本補助即註銷或中止，並應向補

助機構申請註銷或中止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一、 學生因畢業、休學、退學等致不具大專學生資格，或無法繼續研究者。 

二、 指導教師因辭職或轉任等原因離開本校，或無法繼續指導學生研究者。 

第七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